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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27    证券简称：金健米业   编号：临 2022-01 号 

 

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，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下属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财政补贴合

计 220.76 万元。现因本次收到财政补贴的累计额度已超过公司 2020

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补贴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获得财政补贴的基本情况  

1、2021 年 12 月 27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0 日，根据长沙市失业

保险服务中心关于开展《2021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》的通知

的文件精神，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健农产品（湖南）有限公司和湖南乐

米乐家庭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收到长沙市失业保险服务中心拨付

的稳岗补贴资金 0.15 万元和 0.52 万元。 

2、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关于下达《2020 年度湖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税收增量奖补资

金》的通知（湘财企指[2021]64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公司全资子公司

金健粮食有限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分

别收到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税收增量奖补资金 10.07

万元和 3.36万元。 

3、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

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《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目录（2019—

2021 年）》的通知（湘人社发[2019]17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公司收到

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 7.28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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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2021 年 12 月 29 日，根据常德市财政局 常德市科学技术局

关于下达《2021 年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研发奖补资金》的通知（常

财教指[2021]6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健乳业股

份有限公司收到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研发奖补资金

1.03万元。 

5、2021 年 12 月 29日，根据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健植物油

有限公司对 2020 年湖南省支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的申报，上述

两家公司分别收到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研发奖补资金

6.57万元和 7.18 万元。 

6、2021 年 12 月 29日，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下达

《2020 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明细》的通知的文件精神，

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分别收到常德经济技术

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的贷款贴息资金 27.89 万元和 48.54 万元。 

7、2021 年 12 月 30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健乳业股

份有限公司根据向常德市就业服务中心对企业稳岗返还的申报，分别

收到常德市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服务所拨付的的稳岗补贴资金

7.02万元和 1.66 万元；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健农产品（营口）有限公

司根据向营口市站前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对企业稳岗补贴的申报，收

到营口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拨付的稳岗补贴资金 0.31 万元。 

8、2022 年 1 月 17 日，根据常德市商务局关于印发《常德市电

子商务示范体系认定办法》的通知（常商发[2021]49 号）的文件精

神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收到津市市商务局拨付

的电子商务示范体系补贴资金 5 万元。 

9、2022 年 1 月 19日，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

省发改委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

《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湘人社规

[2021]13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

司收到津市市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拨付的稳岗补贴资金 4.06 万元。 

10、2022 年 1 月 20 日和 1 月 21 日，根据中共常德经济技术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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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《2020 年度全区高质量发展奖励的表彰通报》（德办发[2021]10 号）

的文件精神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营销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

司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收到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

拨付的“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奖”奖励资金 2.2 万元、“科技创新奖”

奖励资金 1 万元和“质量管理与品牌建设奖励”资金 45万元。 

11、2022 年 1 月 21日，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下达

《2020 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明细》的通知的文件精神，

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收到津市市农业农村局拨

付的贷款贴息资金 41.92万元。 

 

二、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--政府补助》的相关规定，将上

述2021年12月收到的121.58万元补贴资金计入2021年的当期收益，

2022年 1 月收到的 99.18 万元补贴资金计入 2022 年的当期收益，具

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 月 25日 


